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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事件

废弃厂房开食品加工作坊，日产上千斤“吊白块”腐竹

生生产产““毒毒腐腐竹竹””男男子子获获刑刑1122年年

本报济宁6月26日讯(记者 路
帅 通讯员 梁磊) 25岁的孙刚
(化名)因妻子背叛，选择吸食毒品
麻痹自己。毒资出现问题后他更是
一错再错走上贩毒的道路。

孙刚原本家境殷实，在平邑县
城经营一家游戏厅。因妻子感情背
叛，他灰心意冷染上毒瘾。随着吸食
量渐增，游戏厅收益入不敷出，毒资
也出现了问题。此时，孙刚认识了泗
水籍瘾君子男子刘坤。一次，孙刚与
刘坤一起吸食毒品后，谈起自己掌
握的泗水县冰毒市场情况，两人一
拍即合，打算尝试贩卖冰毒。随即，
孙刚开车返回平邑，带回3克冰毒，
以每克300元的价格卖给刘坤，由刘
坤在泗水寻找下家销售。

2013年11月18日，刘坤提出购买冰
毒，在孙刚的介绍下，刘坤与孙刚拿货
上家女孩点点相识。在孙刚与点点的
配合下，将20克冰毒分四次出售给刘
坤。一周后，当孙刚与刘坤再次于泗水
某宾馆交易时，被泗水警方当场捉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至
11月期间，被告人孙刚在泗水多家宾
馆及其私家车内，多次贩卖冰毒给被
告人刘坤，共计11.7克。2013年11月18
日，被告人孙刚携带毒品到泗水县一
宾馆欲与被告人刘坤交易时，被公安
人员抓获，并从孙刚身上搜出七袋白
色晶体，5片红色药片。经鉴定，七袋
白色晶体净重31 .445克，均含有甲基
苯丙胺成分，5片红色药片净重0 .392
克，均含有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成
分。法院查明，毒品总数为43 .537克。
两人也因此分别被判处9年和2年不
等刑期，并处罚金3万元。

多次贩卖冰毒

男子获刑9年

25日下午，位于任城区长
沟镇驻地内鲁电水泥厂杂草
丛生，这座早在6年前便已经
停产的工厂显得有些荒凉。厂
院东南角一处偏僻的院落内，
一排陈旧的厂房大门紧锁，透
过玻璃依稀能够看到近百个方
形锅台。“去年7月底，我们化妆
到此侦查时发现，这排近300平
方米的厂房产量竟如此惊人。”
任城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
队长张忠文直言，当时他没有
想到，这个规模不大的腐竹加
工作坊，会牵出济宁市近年来
涉案金额最高的有害食品案。

去年7月8日，110接处警
中心接到一神秘男子的爆料
称，在济梁公路沿线，有一毒
腐竹加工窝点。随即，济宁市
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支
队立即介入调查，并联合多县
区公安局对济梁公路近80公
里沿线的周边区域进行拉网
式排查。“济梁公路沿线涉及
任城、梁山、汶上等多个县区，
排查广度和难度可想而知。”
济宁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

侦查支队支队长张型华说。
7月底，任城区公安分局

民警在排查中发现，一家食品
加工作坊藏身长沟镇废弃的
鲁电水泥厂内，并散发出大量
刺鼻气味。“我们化妆成买主进
入该作坊，作坊负责人十分警
惕，为不打草惊蛇，我们购买了
两袋腐竹制品后离开。”张忠文
说，办案民警立即将腐竹送至
食品检验部门化验，“得出的结
果让人大吃一惊，腐竹中含有
大量有毒有害原料吊白块。”

“吊白块学名甲醛次硫酸
氢钠，是工业化学原料，国家
明令禁止不得加入食品中。”
办案民警通过多日暗中侦查
发现，该作坊内的十几名工
人，日夜不停工生产腐竹，每
天产量达1000多斤。9月5日上
午9点，济宁市公安局联合任
城区公安分局联合开展行动，
将这一窝点团团围住，并将作
坊主王某某，主要负责人关某
某、孙某某等14人控制，现场
查扣腐竹制品、包装物、吊白
块和消泡剂等有毒有害原料。

“在作坊内，我们搜出了
王某某的账本和出货本，上
面清楚地记录着自2012年2
月至213年9月5日的交易记
录。”办案民警张敦峰说，通
过详细查询，短短一年多的
时间内，该作坊的销售金额
多337 . 8万元。审讯中，办案
民警得知该作坊的分工明
确，且有一条完整的产销链
条。其中，作坊主王某某负责
生产原料及吊白块等有毒、
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购买，并
将生产出的腐竹进行销售。
同乡关某某按照王某安排在
生产过程中添加化学原料。
其妻子孙某某平时参与生
产，并在王某某不在的情况
下负责作坊的生产管理。其
他11人，均为王某某从梁山
老家中雇来帮忙的工人。

“该作坊不具备任何加
工生产资质，产品名称和生
产地址也是假冒河南一厂家
的。”济宁市公安局食品药品
环境侦查支队支队长张型华
说，因其价格低廉，且腐竹加

入化学原料后色泽鲜亮、口
感筋道，引来不少固定买家。
经查，该作坊生产队腐竹绝
大部分销往烟台、威海、潍坊
等地，且买家较为固定。

只有初中文化的王某某
是梁山县一名农民。2012年
初，他从得知河南许昌有人出
售腐竹加工机器。随即，他花
近10万元购得机器，并在任城
区长沟镇租得废弃厂房作为
加工地点。河南的卖家派来一
名技术人员教授制作腐竹和
添加有毒化学原料的技术。学
会技术的王某某便与关某某、
孔某某带领工人大量生产毒
腐竹。

今年4月4日，王某某等
三人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被济宁市任城区人民
法院判刑。其中，王某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100万元；关某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5年，并处罚金30万元；
孙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
个月，缓刑5年，并处罚金10
万元。

近日，济宁一起重大
加工销售有毒食品案尘
埃落定。30岁的王某某在
生产腐竹的过程中为增
加卖相和口感，非法加入
增筋剂、消泡剂等有毒有
害非食用原料，一年间销
售金额多达330多万元。
目前，王某因犯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获刑
12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其他参与加工制作毒腐
竹的两人也分别被不等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报记者 姬生辉 孟杰
通讯员 聂上峰 任鸿雁

毒腐竹加工点，日产上千斤 老板获刑12年，处百万罚金

脏乱不堪的加工车间(警方供图)。

在宾馆内民警将毒贩抓获。(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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